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13 年天地漫遊－塔塔加觀星活動 

來到群山林野間，你是否看見 

從天空到溪谷，從樹梢到草叢 

動植物美麗又堅韌的生命故事？ 

走入深秋夜空下，你曾否好奇 

織女牛郎天津四，飛馬仙后勾陳二 

神話與科學交會，閃爍著多少浪漫的星輝？ 

～與自然同行  心靈更豐盈～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113 年天地漫遊—塔塔加觀星活動簡章 

壹、緣起 

玉山國家公園塔塔加地區位於高度 2,610公尺之高山，除了地貌複雜、林

相豐富、物種多樣、氣候多變等豐富的自然生態環境外，因光害、塵害、汙染

很少，是觀星的極佳地點。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為鼓勵國人走入自然、領略國

家公園自然生態之美，並探索天文科學與生態環境奧秘，在專人帶領下漫遊塔

塔加秋天燦爛奪目的星空與體驗當地豐富的自然生態，寓教於樂，進而學習尊

重自然、珍惜生態萬物，激發國人愛護地球資源的行動，竭誠歡迎熱愛天文、

大自然之民眾共襄盛舉－與自然同行、讓心靈更豐盈。 

貳、目的 

一、推廣『天文及生態環境教育』，讓國人藉由專人引領漫遊塔塔加秋季燦爛

奪目的星空與自然生態。 

二、鼓勵民眾走入、認識國家公園，由熱忱專業解說員帶領引領減少人類行為

帶給大自然的衝擊，實踐無痕山林愛護國家公園。 

三、推動「國家公園綠色旅遊」，邁向「淨零」目標，以低污染、省資源的活

動方式，降低環境衝擊，讓參與者將「與自然共好」的理念融入日常生

活，實踐永續、低碳的綠色生活型態。 

四、推廣優質生態旅遊活動，使國人萌生愛護自然之心，並落實生態保育觀

念，更能珍惜、愛護自然資源，讓世代子孫永續使用。 

五、提倡登山健行運動，增進民眾身心健康及鍛錬強健體魄，鼓勵國人從事正

當休閒活動，進而提升全民登山安全意識。 

叁、主辦單位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肆、協辦單位 

國立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 

伍、日期及梯次 

共計 2梯次，第 1梯次：113年 10月 26~27日（星期六~日，農曆 9/24） 

第 2梯次：113年 11月 2~3日（星期六~日，農曆 10/2） 



備註說明： 

如上述期間遇颱風警報、豪雨、天災或嚴重特殊疫情達第三級防疫警戒等不可

抗力因素致活動無法進行時，本處將發布訊息，將取消本活動。是否取消活動

將於活動 2日前以電話（或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 

陸、活動地點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塔塔加地區及塔塔加遊客中心 

地址：南投縣信義鄉同富村太平巷 118號  電話：049-2702200~2 

柒、對象及名額 

國小五年級（2014.09.01前出生）~未滿 70歲（1954.12.31前出生）之社會

大眾，每梯次 25名，2梯次計 50名。每梯次若未達 15人，該梯次取消辦理。 

捌、報名方式 

採「線上報名」，請至玉山國家公園線上報名系統 https://tinyurl.com/3tkb9cnz

填寫詳細報名資料送出，系統將會寄發通知驗證信於報名的電子信箱中，必需

點選信件內容中驗證網址才算完成報名。主辦單位將以電子郵件或電話通知，

每梯次錄取符合資格者前 25名（2梯合計 50名），並在接獲錄取電子郵件或

電話通知次日起 3日內繳交報名費用，方視為完成錄取程序。 

審核說明： 

一、報名者將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排列，排列順序超過活動名額者，視為備取者。 

二、每筆報名最多可接受 4人報名，同團報名人員中應至少含 1名年滿 20歲

（至活動日期）之成年人，另國中以下學童需要家長一起陪同參加。 

三、凡患有心臟、氣喘、高血壓、糖尿病、癲癇症、心律不整、脊椎變形、習慣

性脫臼、骨折、膝關節、骨骼疾病、急猝病症及其他慢性疾病或飲酒者，敬

請評估自身狀況請勿參加，如有隱瞞違者者，應自行負擔全部責任。 

四、本活動除參考報名順序及健康情形外，並採量未參加過 111-112年本活動者

優先錄取，後續依參加過次數做審核條件，並提醒每位學員限報名一個梯

次，請務必謹慎考慮切勿重複報名，若經發現二個梯次重複報名者，二梯次

都將不予錄取。 

五、正取名單將於 113年 10月 9日前公布於玉管處官網；並同時以電子郵件個別

通知正備取人員(未錄取者恕不個別通知)。 

玖、受理報名起訖日期 

自 113年 9月 8日 20:00 起至 113年 9月 22日 17:00止，額滿則提前截止。 

備註說明：本活動名額有限，懇請慎重考慮後再報名，以避免影響其他欲報名人的權益。 



拾、報到時間及地點 

沿途接駁：逾時不候 

【第 1點】09:30~10:00高鐵臺中站 4B號出口 

【第 2點】10:50~11:10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水里遊客中心 

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 1段 515號 

※若臺 21線無法通行，將改走臺 18線，將於出發前通知確認，集合地點更改： 

【第 1點】09:30~10:00高鐵嘉義站 3號出口 

【第 2點】10:20~10:50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觸口遊客中心 

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車埕 51號 

拾、參加費用： 

每人負擔新臺幣 2,000元整（交通、食宿、200萬+10萬醫療之旅平險） 

備註說明：根據受益者付費原則，參加者需負擔食宿、交通、旅平險等費用，

主辦單位支付講師費、解說員、工作人員、場地等費用。 

拾壹、繳費方式 

請於錄取通知次日起 3日內完成匯款，並請將匯款收據或帳號後 5碼 E-mail

至 kuei@ysnp.gov.tw，以利核對，未於期限內繳費將取消錄取，其名額由備取

者依順序替補。相關匯款資訊： 

行名：彰化商業銀行 水裡坑分行 

帳號：5932-04-00020-600 

戶名：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301專戶 

拾貳、取消報名與退費說明： 

一、取消報名方式 

1.電子郵件取消為主：以電郵通知玉管處(kuei@ysnp.gov.tw)進行取消，

玉管處確認已收到您的郵件後會主動聯繫及回覆確認信。 

2.電話取消為輔：於白天 08：00至 17：00撥打塔塔加管理站電話 049-

2702200曾小姐進行取消作業，但還是需以電子郵件取消為憑證。 

二、匯款後若因故欲「取消」，依照下面取消時間其退費標準如下： 

1.於活動前第 15日向本處提出申請辦理退費，全額退費。 

2.於活動前第 8日至第 14日，向本處提出申請辦理退費，退費 50%。 

3.於活動前 7日至活動開始日才通知無法參加，恕無法退費，但允許申請

更換名單，爰辦理保險作業，請於活動舉行 3天前申請。若未在有效時

間內完成更換名單申請，則不得自行轉讓。 



三、若因個人緊急特殊情況，如重大傷病、喪事，於活動前主動通知主辦單

位，由主辦單位判斷不宜參加活動者，檢附證明全額退費。 

四、因嚴重特殊傳染性疫情，活動舉辦日期接受治療、隔離者，不克前來得取

消參加活動，請主動通知主辦單位，檢附證明全額退費。 

五、參加者於活動中有身體不適或呈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等病徵，主辦單位

得終止參加後續活動，依照傳染病防治法並連絡醫療單位檢驗，其活動費

用將扣除已產生之費用後，進行退費。 

六、如遇天災或不可抗拒事件，致活動被迫取消，主辦單位將全額退費。 

七、以上取消退費（含全額退費），需再扣除手續費$30元後退回；活動退費事

宜統一於活動舉辦結束後辦理，約 1~2個月時程完成退費作業。 

拾參、活動行程 

113年 10月 26日或 11月 2日(六)/第 1天 

時間 內容 主講/主持人 地點/備註 

09:30~10:00 
高鐵站報到 
※活動接送專車；
10:00準時發車 

工作小組 

沿途接駁：逾時不候 
【第1點】10:00高鐵臺中站 4B號出口 
【第2點】11:10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水里遊客中心/南投縣水里鄉中山路 1
段515號 

※若臺21線無法通行，將改走臺18線，
將於出發前通知確認，集合地點更改： 

【第1點】10:00高鐵嘉義站 3號出口 
【第2點】11:00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觸口遊客中心/嘉義縣番路鄉觸口
村車埕51號 

10:00~11:10 窗景風光 
3號國道+臺16線公路 

工作小組 高鐵台中-水里 
搭乘中型巴士專車 

11:20~11:50 元氣中餐/輕食便當 工作小組 水里遊客中心/自備環保餐具 

12:00~14:20 臺 21線公路之旅 
~新中橫水玉線 

工作小組 高鐵台中-水里-塔塔加 
搭乘中型巴士專車 

14:20~14:50 塔塔加現場報到 工作小組 塔塔加遊客中心/服務台 

14:50~16:30 認識星星的神秘世界 林宏欽臺長 塔塔加遊客中心/視聽室 

17:00~18:00 元氣晚餐/溫馨便當 工作小組 塔塔加研習中心/自備環保餐具 

18:00~18:50 地球「碳息」＆「呼吸」 吉村+榮華 塔塔加遊客中心/視聽室 

18:50~20:30 拜訪＆認識秋季星空 
林宏欽臺長
鹿林天文台 

塔塔加遊客中心/戶外廣場 
※下雨改至室內認識星空 

20:30~22:00 自由活動/盥洗 工作小組 塔塔加研習中心 
※盥洗用品、用具皆需自備 

22：00~ 就寢 工作小組 塔塔加研習中心/10及 12人通鋪 



113年 10月 27日或 11月 3日(日)/第 2天 

時間 內容 主講/主持人 地點/備註 

06:30之前 晨曦遇曉 - 自由活動 

06:30~07:00 活力早餐/包子+水煮蛋 工作小組 塔塔加研習中心/自備環保餐具 

07:10~07:20 搭接駁車 工作小組 臺 18線 108.5~106.1K 

07:20~09:30 
拈花惹草＆飛禽走獸A 
臺 18線 106.2K-玉
山林道-鹿林前山 

解說員 
塔塔加步道/海拔 2610~2858M， 
A+B，全程步行約 7.0公里 

09:30~10:20 
鹿林天文臺參訪 
山頂上的眼睛～1米天文望遠鏡 

林宏欽臺長
鹿林天文台 

國立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 
鹿林天文臺 

10:20~13:30 

拈花惹草＆飛禽走獸B 
鹿林前山-鹿林山-麟
趾山鞍部-大鐵杉-塔
塔加遊客中心 

解說員 
12:00~12:30元氣中餐/愛心便當 
蒼翠大鐵杉/自備環保餐具 

13:30~14:00 結業式 工作小組 塔塔加研習中心/視聽室 

14:00~17:30 豐收回程~平安賦歸 工作小組 
塔塔加-水里-高鐵台中站/鳥日 
搭乘中型巴士專車 

拾肆、講師及課程簡介 

姓名 講師簡介 課程內容 

林宏欽 

國立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鹿林

天文臺」，由林宏欽臺長領導觀測

團隊，他從天文愛好者到天文臺

臺長，這條天文路走了 30年，天

文成為他一輩子的興趣和熱愛的

工作。 

認識星星的神秘世界 

1.晚上可看到什麼星星。 

2.天文基本常識。 

3.我們身處宇宙的何方。 

4.中國與西方星座的由來。 

5.星座的故事。 

拜訪＆辨認當季星空 

1.介紹認識星座的方法。 

2.實際辨認當季星座。 

「鹿林天文臺」參觀 

1.鹿林天文臺興建歷程。 

2.山頂上的眼睛-鹿林1米天望遠鏡。 

3.認識鹿林天文臺地環環境。 

4.觀測員觀測與生活點點滴滴。 



拾伍、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權利，若有相關

異動將會公告於網站或電子郵件通知。 

二、了解並認知「塔塔加地區」為可及性不高，且交通、飲食、住宿諸多不

便，無法與您居住的『平地』相提並論，歡迎刻苦耐勞者參加。 

三、塔塔加地區海拔高 2,610公尺，溫度偏低，10月底-11月初日溫約 6-18

℃、夜溫約 3-10℃，且夜間有戶外觀星，請務必攜帶最厚最保暖外套，及

攜帶保暖帽、魔術頭巾、手套、襪等禦寒物，以備不急之需。 

四、在偏遠、天冷及聯外交通不便的高山地區，研習場地及住宿空間有限及設

備簡便，其食宿安排說明： 

食：第 1天午餐-乾麵+小菜、第 1天晚餐-便當、第 2天早餐-包子+水煮

蛋+飲品、第 2天中餐-便當/戶外於大鐵杉野餐。步道行進糧及零

食、乾糧，請參加者自行斟酌攜帶。 

住：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塔塔加研習中心，10、12、5人等 3間通鋪，盥

洗用品、用具需自備攜帶，及非不得以會安排男女同一通鋪的情形。 

五、為減輕大地負擔、落實環保，活動過程零垃圾目標，活動中，辦理單位會借

給每人 1個不鏽鋼便當盒於活動中使用（結束清洗乾淨歸還），懇請自備筷子

（叉子或湯匙）、保溫瓶（杯子）。※更歡迎活動全程自備手帕（巾）使用。 

六、本活動地點在中高海拔及有戶外觀星活動，請著輕便、休閒服裝及運動鞋

或休閒鞋，勿著涼鞋或拖鞋。務必攜帶：口罩、禦寒衣物（厚保暖外套、

保暖帽、手套、襪）、飲用水、雨具、包覆紅色紙的手電筒。建議攜帶：

筆記本、筆、望遠鏡、星座盤、相機。 

七、夜間活動以低光害方式進行，請參加活動人員自備紅光手電筒(手電筒前

面用橡皮筋包覆紅色紙，以降低對瞳孔的刺激)，望遠鏡觀測區管制紅光

以外光源(請勿開閃光燈拍照)。 

八、參與活動者須同意並填寫肖像權使用同意書（附件），主辦單位有權將活

動過程之錄影、相片(肖像)等資訊對外公告、或於世界各地播放、展出、

刊登於網站及刊物上或用於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相關宣傳活動及公務上。 

九、參加本活動者，在活動期間前往「塔塔加遊客中心餐飲部」消費，雲豹休

閒有限公司給予憑「活動名牌」9折優惠。 

十、活動行前通知，將以電子檔形式寄發電子郵件給錄取學員，敬請留意收信。 

十一、如有任何問題，本活動洽詢窗口：塔塔加管理站：曾阿貴小姐 049-

2702200~2702202、電子郵件 kuei@ysnp.gov.tw。 

 

mailto:kuei@ysnp.gov.tw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塔塔加天地漫遊活動參加者(被拍攝者/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             

同意個人肖像使用於內政部國家公園署玉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舉辦之塔塔加天地漫遊活動宣傳活動及成果展現暨玉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公務使用。本人同意上述著作（內含上述

授權之肖像），可用於後續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活動行銷

宣傳及公務使用之完整著作權。 

 

 

 

 

 

 

被拍攝者(或法定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註：未滿20歲之未成年人、受監護宣告、輔助宣告之人應由法定代理人(例

如父或母)親筆簽名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附件 


